
１

、重要提示

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资讯网或

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云海金属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吴剑飞 鲍丽娜

电话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８８８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１６８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１６８

电子信箱

ｆｌｙ＠ｒｓｍ．ｃｏｍ．ｃｎ ｂａｏｌｎ＠ｒｓｍ．ｃｏｍ．ｃｎ

２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

１

）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１

，

６２４

，

３２０

，

２５１．１２ １

，

７３２

，

６４０

，

１６９．２４ －６．２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１４

，

７８３

，

７６５．９０ １０

，

７０９

，

５３３．６８ ３８．０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元）

１１

，

５０６

，

６９７．８３ ５

，

９２７

，

５１９．２５ ９４．１２％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２１２

，

７９４

，

８６１．１０ ３８

，

５２７

，

２９４．８１ ４５２．３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７ ３７．８４％

稀释每股收益（元

／

股）

０．０５１ ０．０３７ ３７．８４％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１．６１％ １．１９％ ０．４２％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减

总资产（元）

２

，

６１１

，

６１８

，

２２０．１７ ２

，

７５３

，

２２７

，

８７７．１５ －５．１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９０２

，

７０５

，

６１５．７４ ９１６

，

７７３

，

５２２．８５ －１．５３％

（

２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４２

，

５４３

前

１０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

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梅小明 境内自然人

３０．０１％ ８６

，

４２３

，

８８９ ６４

，

８１７

，

９１７

质押

４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孙讯 境内自然人

１．３２％ ３

，

７９０

，

０００

招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

－

华富成

长趋势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其他

１．１２％ ３

，

２２１

，

５７９

朱永翠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５％ ２

，

１５０

，

０１０

诸天柏 境内自然人

０．７１％ ２

，

０５１

，

８２０

梅光辉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６％ １

，

９０１

，

２００

上海海基投资发

展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３％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沈阳荣建实业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

人

０．６３％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陈炬 境内自然人

０．６１％ １

，

７５５

，

２６４

余放 境内自然人

０．５７％ １

，

６３３

，

１５４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梅光辉先生为梅小明先生之胞弟，其他股东未知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

参与融资融券业务股东情况说明

（如有）

报告期末，沈阳荣建实业有限公司通过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持有公司

股票

１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通过普通账户持有公司股票

０

股。

（

３

）前

１０

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

４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控股股东未发生变更。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实际控制人未发生变更。

３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

１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６２

，

４３２．０３

万元，比上年同期下降

６．２５％

，虽然产品销量略有增加，但因产品销售

结构的改变，来料加工销售模式占的比重有所增加，且因市场原因产品销售价格下降，所以营业收入略下降。

报告期内实现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１

，

４７８．３８

万元，比上年同期上升

３８．０４％

，主要是因为公司加强成

本管理，产品毛利率有所提升且销售量略有增长。

（

２

）主营业务分析

概述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收入略有下降，同比下降

６．２５％

，主要是因为：产品销量略有增加，但是产品销售结构

有所变化及市场原因产品销售价格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的营业成本略有下降，同比下降

８．４５％

，主要是因为：公司进行了新技术的研发及加强成本管

理，使产品成本有所下降。

报告期内，公司的销售费用略有上升，同比增加

８．０１％

，主要是销售量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管理费用有所上升，同比增加

１６．８２％

，主要是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财务费用略有上升，同比增加

６．２６％

，主要是贷款利率上调所致；

报告期内，公司的所得税费用有所上升，同比增加

１４．９０％

，主要是本期利润增加，相应计提的所得税也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增加较多，同比增加

４５２．３２％

，主要是公司加大了应收账款的

回收力度及降低产品库存。

报告期内，公司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增加

１４．８９％

，主要是公司购建的固定资产较上年有所降

低。

报告期内，公司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同比下降

６１６．０２％

，主要是公司偿还银行借款较上年增加。

报告期内，公司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同比增加

３２５．７９％

，主要是公司产品销售账期较上年同期缩短及

存货下降。

．

主要财务数据同比变动情况

单位：元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同比增减 变动原因

营业收入

１

，

６２４

，

３２０

，

２５１．１２ １

，

７３２

，

６４０

，

１６９．２４ －６．２５％

产品销量略有增加，但是

产品销售结构有所变化及

市场原因产品销售价格有

所下降

营业成本

１

，

４５８

，

２３３

，

６７６．１６ １

，

５９２

，

８２２

，

０４１．１９ －８．４５％

公司进行了新技术的研发

及加强成本管理，使产品

成本有所下降

销售费用

３７

，

２７０

，

３３９．９４ ３４

，

５０６

，

６６１．８２ ８．０１％

销量增加，运费相应增加

管理费用

６７

，

３８５

，

９４５．９０ ５７

，

６８３

，

００４．４１ １６．８２％

研发费用增加所致

财务费用

３５

，

７１３

，

５７１．０１ ３３

，

６１０

，

１８５．７３ ６．２６％

贷款利率上调所致

所得税费用

１１

，

１９５

，

８００．７４ ９

，

７４４

，

０７４．１５ １４．９０％

利润增加相应计提的所得

税增加

研发投入

３０

，

６３０

，

８９５．６８ １９

，

４３８

，

９０５．９９ ５７．５８％

研发项目较上年增加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２１２

，

７９４

，

８６１．１０ ３８

，

５２７

，

２９４．８１ ４５２．３２％

公司加大了应收账款的回

收力度及降低产品库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４３

，

２４７

，

１１８．２０ －５０

，

８１６

，

０５３．８９ １４．８９％

购建的固定资产较上年有

所降低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

－１０３

，

８６７

，

６９１．１６ －１４

，

５０６

，

２８０．２０ －６１６．０２％

偿还银行借款较上年增加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

额

６６

，

４０１

，

５７８．０３ －２９

，

４０８

，

７１０．０７ ３２５．７９％

产品销售账期较上年同期

缩短及存货下降

公司报告期利润构成或利润来源发生重大变动

√

适用

□

不适用

报告期内，公司主要产品铝合金销售量增加，公司整体经营业绩得到提升，报告期内实现净利润

１

，

４７８．３８

万

元，较上年同期增加

３８．０４％

。

报告期内整体利润构成中，镁合金产品实现毛利

４

，

２４８．５９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

２８．０５％

，较上年

同期毛利比重下降

１２．２５

个百分点；铝合金产品实现毛利

２

，

４７７．３８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

１６．３６％

，较上

年同期毛利比重上升

０．３８

个百分点；中间合金产品实现毛利

１

，

３６４．６０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

９％

，较上

年同期毛利比重增加

０．７７

个百分点；金属锶实现毛利

７８７．４９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

５．２０％

，较上年同期

毛利比重增加

０．６９

个百分点；压铸件产品实现毛利

２

，

６６８．２７

万元，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的

１７．６２％

，较上年同期

毛利比重增长

１．９３

个百分点； 其他合金、 硅铁及锌合金产品实现毛利

３

，

６００．５７

万元， 占公司主营业务毛利总额

２３．７７％

，较上年同期毛利比重增长

８．４８

个百分点。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内

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招股说明书、募集说明书和资产重组报告书等公开披露文件中没有披露未来发展与规划延续至报告期

内的情况。

公司回顾总结前期披露的经营计划在报告期内的进展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的发展战略和经营计划进展情况良好。

①２０１４

年上半年， 公司在全集团全面推广了

ＳＡＰ

管理控制系统，在生产、营销、采购、财务、人力资源、运输各

个模块实施轨道化管理，环环控制，节节相扣，保证公司制度严格执行；

②

加大采购供应商的开发力度，注意采购物资的性价比，开发相关行业内有竞争力的供应商，用电子平台竞

价或现场招标议价的模式，与他们建立长期稳定的战略合作关系，有效地降低了成本；

③

强化集团管控功能，对管理上存在的问题及时进行内部审计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纠正措施，制订适合公司

的管理制度，有效地解决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④

进行新产品和新技术的研发，保证公司在行业中的竞争优势，不断开发新的利润增长点。

（

３

）主营业务构成情况

单位：元

营业收入 营业成本 毛利率

营业收入比上年

同期增减

营业成本比上年

同期增减

毛利率比上年同

期增减

分行业

有色金属冶炼及

压延加工

１

，

５６８

，

０９２

，

１５７．３０ １

，

４１６

，

６２３

，

２３９．８５ ９．６６％ －４．１５％ －６．６１％ ２．３７％

分产品

镁合金产品

４１８

，

１５２

，

５９０．５０ ３７５

，

６６６

，

６８２．０４ １０．１６％ －１３．２４％ －１３．４３％ ０．１９％

铝合金产品

９０３

，

３５１

，

３３４．３６ ８７８

，

５７７

，

５６９．０３ ２．７４％ －４．９７％ －５．６９％ ０．７４％

金属锶

１９

，

７８１

，

４８７．７６ １１

，

９０６

，

６０５．４８ ３９．８１％ －９．４７％ －２７．７５％ １５．２３％

中间合金

９０

，

９１１

，

８５３．７７ ７７

，

２６５

，

８８９．９２ １５．０１％ １７．４５％ １４．３２％ ２．３２％

锌合金

８６

，

０８７．５２ ６１

，

２３７．１１ ２８．８７％ －８３．６４％ －８７．９２％ ２５．１８％

压铸件

６４

，

０４４

，

８７７．６９ ３７

，

３６２

，

２０２．０２ ４１．６６％ ５．５１％ －１１．０３％ １０．８５％

其他

７１

，

７６３

，

９２５．７０ ３５

，

７８３

，

０５４．２５ ５０．１４％ ６７．０５％ ４４．５７％ ７．７５％

分地区

国内销售

１

，

３８４

，

１０９

，

５５９．６８ １

，

２４６

，

１３３

，

２６５．５４ ９．９７％ －７．５２％ －１０．２６％ ２．７５％

国外销售

１８３

，

９８２

，

５９７．６２ １７０

，

４８９

，

９７４．３１ ７．３３％ ３２．０５％ ３３．０３％ －０．６９％

（

４

）核心竞争力分析

①

技术优势：

公司研发能力较强，并拥有多项专利，到目前为止公司已经拥有专利

４７

项，

２０１４

年公司新申请专利

７

项，授权

专利

３

项。在主产品镁合金、铝合金、中间合金和金属锶的新产品开发、技术开发以及装备研发上不断取得成果，为

节约成本、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提供了有力保障，保证公司在行业内处于龙头地位。

②

管理优势

公司将企业资源管理系统、办公管理系统、电子平台采购系统有机地结合起来，有效地降低了公司的库存成

本、采购成本，控制了各环节的关键点，提高了资金利用效率，提高了工作效率，保证了企业管理制度的执行力。

（

５

）投资状况分析

（

５．１

）对外股权投资情况

（

５．１．１

）对外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对外投资情况

报告期投资额（元） 上年同期投资额（元） 变动幅度

１２

，

４５０

，

０００．００ ３

，

９９０

，

５４５．００ ２１１．９９％

被投资公司情况

公司名称 主要业务 上市公司占被投资公司权益比例

台州云泽铝业有限公司 铝合金产品

８０．００％

（

５．１．２

）持有金融企业股权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金融企业股权。

（

５．１．３

）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

５．２

）委托理财、衍生品投资和委托贷款情况

（

５．２．１

）委托理财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理财。

（

５．２．２

）衍生品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衍生品投资。

（

５．２．３

）委托贷款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委托贷款。

（

５．３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

５．３．１

）募集资金总体使用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５．３．２

）募集资金承诺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

５．３．３

）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募集资金变更项目情况。

（

５．３．４

）募集资金项目情况

募集资金项目概述 披露日期 披露索引

（

５．４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分析

√

适用

□

不适用

主要子公司、参股公司情况

单位：元

公司名称

公司类

型

所处

行业

主要产品或服

务

注册资本 总资产 净资产 营业收入 营业利润 净利润

南京云海金

属贸易有限

公司

子公司

贸易

型

金属镁、 镁合

金、 金属锶、碱

土金属、 合金、

铝合金、 锌合

金、 机械设备、

工装、辅料的销

售；自营和代理

各类商品和技

术的进出口业

务。

１０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１８４

，

４３９

，

５９１．４８ ４５

，

０６２

，

７２０．６２ １３２

，

０４１

，

０６３．４９ ３

，

２０３

，

３３２．９７ ３

，

２０３

，

３３２．９７

闻喜云海金

属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生产和经营镁、

锶金属及合金、

金属材料、化工

产品。

３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２８

，

０６５

，

９９７．３７ ２６

，

５６１

，

００２．５３ ０．００ －１

，

１７０

，

４３９．０７ －１

，

１７０

，

４３９．０７

苏州云海镁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生产、加工铝镁

合金、锌合金材

料及制品；销售

本公司所生产

的产品并提供

相关售后服务。

２６００

万美元

３８６

，

３１６

，

５７１．１７ ２９７

，

１９２

，

３３３．５４ ２６２

，

２３０

，

５６２．５４ ２６

，

３２８

，

８９８．８２ ２２

，

７４５

，

４４５．６９

五台云海镁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金属镁、镁合金

产品；金属锶和

其他碱土金属

及合金的生产

与销售；铝合金

的生产和销售；

以上产品设备

和辅料的制造

和销售。

１５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５７０

，

５１７

，

６９２．６２ ３８４

，

６１８

，

０６７．８６ ２９２

，

２５２

，

５１３．４３ １

，

２０１

，

５５３．７４ １

，

９３７

，

５５２．９１

包头云海金

属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铁合金的冶炼

及销售

６８８

万元人

民币

１９

，

０５２

，

３７６．７７ １１

，

８８６

，

６６４．６３ ２３

，

７５２

，

０６５．５９ １

，

８０７

，

５４９．４２ １

，

４１３

，

２３７．１４

瑞宝金属

（香港）有限

公司

子公司

贸易

型

公司产品海外

销售

８８０

万港币

１３０

，

４６７

，

０３８．９２ ２９

，

６５４

，

４７８．２１ ８７

，

６１３

，

５１３．７０ １３

，

４６６

，

２６９．３９ １３

，

４６６

，

２６９．３９

巢湖云海镁

业有限公司

参股公

司

生产

型

白云石的加工、

销售，金属镁及

镁合金产品、金

属锶和其他碱

土金属及合金

的生产和销售；

铝合金的生产

和销售；以上产

品的副产品、生

产设备和辅料

的制造和销售。

２２０００

万元

人民币

６５０

，

６５４

，

４２３．０１ ３９３

，

１０６

，

１９７．３２ １６３

，

７１４

，

１０６．４８ －６

，

９１５

，

１８０．４３ －３

，

８９３

，

１８０．５８

台州云泽铝

业有限公司

参股公

司

生产

型

铝合金制品制

造、销售；新型

合金材料、塑料

制品销售。

５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３９

，

６０９

，

６１４．２７ ３３

，

０４７

，

０００．８０ ７４

，

５７３

，

８３５．６７ －３

，

７５６

，

８９５．８４ －３

，

８６３

，

９２５．０８

南京云丰废

旧金属回收

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废旧物资回收、

销售

１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９９０

，

１１７．６６ ９９０

，

１１７．６６ ０．００ －１

，

３３６．６４ －１

，

３３６．６４

南京云开合

金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镁合金、 铝合

金、中间合金产

品及相关材料

的研发、 生产、

销售；经营本企

业自产产品及

技术的出口业

务和本企业所

需的机械设备、

零配件、原辅材

料及技术的进

口业务，但国家

限定公司经营

或禁止进出口

的商品及技术

除外。

２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１１９

，

６０９

，

６２２．００ ５８

，

３５３

，

９８１．５５ １２５

，

１２３

，

５０２．０９ ８

，

２７６

，

４５２．１４ ６

，

３０８

，

０９２．９２

运城云海铝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铝合金及制品

制造、销售。

４８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１０４

，

１８６

，

４２３．６３ ３２

，

８１０

，

６２４．４９ １７９

，

８５４

，

７８８．４３ －２

，

１９５

，

５０２．８３ －２

，

２０６

，

９２８．１０

南京云海轻

金属精密制

造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轻金属制品和

材料的研发、精

密制造及销售，

相关模具和设

备的研发 、设

计、 制造及销

售。

８０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１９８

，

７０１

，

２３１．７５ ９４

，

１８６

，

０２９．９１ ７８

，

４４６

，

３３８．８３ １５

，

１９４

，

３２９．１３ １２

，

００４

，

１６２．１９

惠州云海镁

业有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研发、 生产、销

售： 镁合金、铝

合金材料及其

制品、 模具、生

产设备。

２８００

万元人

民币

２７

，

０３７

，

１１７．９４ ２６

，

９７３

，

０２６．６５ ０．００ －１０５

，

８５３．４４ －１２８

，

１６１．９５

巢湖云海新

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子公司

生产

型

加工工业矿渣。

１００

万元 人

民币

２

，

１２４

，

３５３．１３ １

，

０７２

，

００３．６９ １

，

５９４

，

６５８．２５ ２

，

５５５．３０ ５

，

８０７．３５

（

５．５

）非募集资金投资的重大项目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万元

项目名称 计划投资总额 本报告期投入金额

截至报告期末累计实

际投入金额

项目进度 项目收益情况

巢湖

１０

万吨镁合金项

目

６５

，

６７５ ３

，

０２７．８９ ５０

，

９８６．８９ ７７．６４％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月净利

润为

－３８９．３２

万元

惠州年产

３０

，

０００

吨镁

合金和

３

，

０００

吨压铸

件生产线项目

１８

，

１８６ １

，

７４０．９８ １

，

７４０．９８ ９．５７％

建设期

合计

８３

，

８６１ ４

，

７６８．８７ ５２

，

７２７．８７ －－ －－

临时公告披露的指定网站查询日期（如有）

２００９

年

０９

月

２６

日

临时公告披露的指定网站查询索引（如有）

刊载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公告编号：

２００９－４４

，公告名称：《巢湖云

海镁业有限公司“年产

１０

万吨镁合金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

（

６

）对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幅

度

３７．４３％

至

８３．２３％

２０１４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动区

间（万元）

２

，

４００

至

３

，

２００

２０１３

年

１－９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１

，

７４６．４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产品毛利率提高，公司子公司南京云海轻金属精密制造有限公司及南京云开合金

有限公司投资收益增加，公司子公司巢湖云海镁业有限公司减少亏损。

（

７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８

）董事会对上年度“非标准审计报告”相关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

９

）公司报告期利润分配实施情况

报告期内实施的利润分配方案特别是现金分红方案、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执行或调整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及实施情况：

经天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公司（母公司）

２０１３

年度实现净利润

３４

，

８１０

，

３０９．１３

元。按相关规

定，提取法定盈余公积金

３

，

４８１

，

０３０．９１

，加上以前年度滚存利润

５０

，

６３５

，

５７４．３１

元，本年度实际可供分配的利润为

８１

，

９６４

，

８５２．５３

元。

经综合考虑，

２０１３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

２０１３

年末总股本

２８

，

８０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

利

１．００

元（含税），共分配股利

２８

，

８００

，

０００

元。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３

日公司实施了该方案。

现金分红政策的专项说明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股东大会决议的要求： 是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是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是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是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其合法权益是否得到

了充分保护：

是

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透明： 不适用

（

１０

）本报告期利润分配或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计划半年度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

１１

）报告期内接待调研、沟通、采访等活动登记表

√

适用

□

不适用

接待时间 接待地点 接待方式 接待对象类型 接待对象

谈论的主要内容及提供的资

料

２０１４

年

０５

月

２１

日 公司会议室 电话沟通 机构 光大资产管理

镁合金产品情况及巢湖项目

情况

４

、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

１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２

）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

３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无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

（

４

）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梅小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０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形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及电子邮件方式通知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

规及《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梅小明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以现场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如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刊登在《证券

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

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投资成立荆州云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西部的中心地带，汽车和

３Ｃ

电子行业在近几年已实现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其主要分布

在武汉、重庆和成都等地区，为完善市场战略部署，公司拟在湖北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利用地区优势，立足中

部，辐射西南部汽车零部件市场，重点研究开发生产汽车用精密压铸件。公司拟在湖北省荆州市投资设立荆州云

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投资年产

３０００

吨镁合金精密铸件、铝合金精密铸件生产线项目。

项目总投资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约

８

，

９７４．３６

万元，实现年

净利润为

２

，

２９９．６５

万元，投资回收期（含建设期）

２．７７

年。

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本次投资事宜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

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云海金属： 关于投资成立荆州云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公

告》。

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

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修改。

具体修改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云海金属：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

程

＞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修改后的《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现拟对《南京云海

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做出修改。

具体修改方案详见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

事规则

＞

的公告》。

公司独立董事对此议案发表了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修改后的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云海金属：关于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议案表决情况：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２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投资成立荆州云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投资概述

湖北省地处中国中西部的中心地带，汽车和

３Ｃ

电子行业在近几年已实现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其主要分布

在武汉、重庆和成都等地区，为完善市场战略部署，公司拟在湖北省投资设立全资子公司，利用地区优势，立足中

部，辐射西南部汽车零部件市场，重点研究开发生产汽车用精密压铸件。公司拟以自有资金投资设立荆州云海精

密制造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公司注册资本

１

，

８００

万元，投资年产

３０００

吨镁合金精密铸件和铝合金

精密铸件生产线项目。

１．

董事会审议情况

《关于成立荆州云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的议案》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

通过，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公司章程以及公司相关制度的规定，该交易在公司董事会决策权限内，公司

本次投资无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２．

该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３．

该项对外投资利用荆州的地区优势，立足中部，辐射西南部汽车零部件市场，重点研究开发、生产汽车用精

密压铸件。

４．

拟投资公司荆州云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是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二、投资基本情况

１．

投资标的基本情况

名称：荆州云海精密制造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轻金属制品和材料的研发、精密制造及销售，相关模具和设备的研发、设计、制造及销售。（暂定范

围，以工商登记为准）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１

，

８００

万元人民币，占注册资本的

１００％

。

投资项目基本情况：年产

３０００

吨镁合金精密铸件和铝合金精密铸件生产线项目，项目总投资为

３

，

０００

万元，资

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项目达产后，预计年销售收入约

８

，

９７４．３６

万元，实现年净利润为

２

，

２９９．６５

万元，投资回收

期（含建设期）

２．７７

年。（本项目的财务效益分析是期末当前的行业发展及产业环境等做出的预测，不代表公司对

未来的效益承诺，未来项目的实施和效益情况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２．

投资方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２８

，

８００

万元，法定代表人：梅小明；住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

秀山东路

９

号；经营范围：金属镁及镁合金产品、金属锶和其它碱土金属及合金的生产和销售；铝合金的生产和销

售；以上产品生产设备和辅料的制造和销售。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经营本企业生产、科研所

需的原辅材料、仪器仪表、机械设备、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上述经营范围中涉及国家专项审批规定的，需办

理审批后方可经营（国家限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经营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６

月

３０

日，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总资产为

２０９

，

４１４．８２

万元，总负债为

１２５

，

８７２．１７

万元；

净资产为

８３

，

５４２．６５

万元；

２０１４

年

１

月

－６

月实现主营业务收入为

９３

，

０２９．５４

万元；净利润为

３

，

１５５．０９

万元（以上数据未

经审计）。

三、对外投资的目的、市场前景、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１．

湖北地处中国中西部的中心地带，汽车和

３Ｃ

电子行业在近几年已实现了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其主要分布在

武汉、重庆和成都等地区，荆州特定的地理位置是本次公司确定在湖北设立公司，建生产基地的主要依据，同时

荆州开发区属于汽车产业集聚的国家级开发区，我们的加入进一步充实了汽车产业园区的产品种类，开发区汽

车产业的集聚效应更能促进公司产品汽车应用的进一步提升。

２．

公司长期从事镁铝合金精密铸件的生产，通过多年销售经验及铸件市场的分析和调查，本项目主产品镁合

金精密铸件、铝合金精密铸件具有良好的市场销售渠道和广阔的市场需求。本项目产品方向主要集中在镁合金

和铝合金的深加工领域。通过本次投资，将加快公司向行业精深加工方向发展步伐，巩固和加强本公司在同行业

中的优势地位。

３．

本次投资由公司自有资金解决，不会对公司的财务及经营产生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

的情形。

４．

本项目的最终产品为民用合金压铸件，属于深加工行业，为国家鼓励发展的行业领域，符合国家的有关产

业政策，具有良好的市场前景。

５．

投资存在的风险：由于国家产业政策的影响，目前材料、能源等领域的价格波动比较频繁，铝、镁材料受此

影响，项目的实施和效益情况仍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四、其他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展情况进行信息披露。

五、备查文件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３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修订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的规

定，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

＞

的议案》，对《公司章程》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具

体修改情况如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

公司系由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

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取得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企股苏宁总字第

００８５１５

号。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

＠

公司系由南京云海特种金属有限公司依法整体变更

设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８

日在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

记，取得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号：企股苏宁总字第

００８５１５

号。

第三十四条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

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议

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者

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

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股

东有权请求人民法院认定无效。

＠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

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股东大会、董事会的会

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本章程，或

者决议内容违反本章程的，股东有权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第三十九条

第二节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

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

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的利

益。

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公司和公司社会公众股股

东负有诚信义务。控股股东应严格依法行使出资人的权

利，控股股东不得利用利润分配、资产重组、对外投资、资

金占用、借款担保等方式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的合

法权益，不得利用其控制地位损害公司和社会公众股股东

的利益。

第四十四条

第二节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还将提

供网络或其他方式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

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以网络或其他通

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应提供合法有效的股东身份确认

证明。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应在保

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

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

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

的，视为出席。以网络或其他通讯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应

提供合法有效的股东身份确认证明。

第七十七条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一）公司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

＠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

（三）本章程的修改；

＠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五）发行公司债券、可转换公司债券；

＠

（六）股权激励计

划；

＠

（七）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的，以及股东大会

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的、需要以特别决

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下列事项由股东大会以特别决议通过：

＠

（一）公司增加或

者减少注册资本；

＠

（二）公司的分立、合并、解散和清算；

＠

（三）本章程的修改；

＠

（四）公司在一年内购买、出售重大资

产或者担保金额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

３０％

的；

＠

（五）股权激励计划；

＠

（六）法律、行政法规或本章程规定

的，以及股东大会以普通决议认定会对公司产生重大影响

的、需要以特别决议通过的其他事项。

第七十八条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公司持有的本

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

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在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前提

下，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征

集股东投票权。

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

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

股东大会审议

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应

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

公司持有

的本公司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

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

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

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

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

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条

第一节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包括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应在保证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

式和途径，优先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

手段，为股东参加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为止。为维持公司管理层及公司经营的稳定，

除董事自行辞职、董事严重违反法律、法规及本章程的情

况以外，每年改选的董事不得超过全体董事的四分之一。

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

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的规定，

履行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

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董

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２

。

＠

公司董事会不设

职工代表董事。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每届任期三年。董事任期届

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

解除其职务。

＠

董事任期从就任之日起计算，至本届董事会

任期届满时为止。董事任期届满未及时改选，在改选出的

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和本章程的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董事可以由总经理或者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兼任，但兼任总经理或者其他高级管理

人员职务的董事，总计不得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

１／２

。

＠

公

司董事会不设职工代表董事。

第一百条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

提交书面辞职报告。

＠

如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

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

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

职务。

＠

除前款所列情形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

会时生效。

董事可以在任期届满以前提出辞职。董事辞职应向董事会

提交书面辞职报告。董事会将在

２

日内披露有关情况。

＠

如

因董事的辞职导致公司董事会低于法定最低人数时，在改

选出的董事就任前，原董事仍应当依照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和本章程规定，履行董事职务。

＠

除前款所列情形

外，董事辞职自辞职报告送达董事会时生效。

第一百四十四

条第（七）项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二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起诉讼；

依照《公司法》第一百五十一条的规定，对董事、高级管理

人员提起诉讼；

第一百五十五

条

公司的利

润分配政策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采取现金或者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股利。公司实施利润分配时，

应当遵循以下规定：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

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利润

分配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

资者的意见；

（

２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３

）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分红时

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

４

）公司可根据实际盈利情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５

）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方式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

式分配股利。

（三）现金分配的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

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

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

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

。

（四）现金分配的时间及比例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

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

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

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

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五）股票股利分配的条件

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

理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并

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六）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提出拟订方案。董

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

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

独立意见。分红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方可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监事会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

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

括但不限于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分听取中小股东的

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的问题。分红预案

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所持

１／２

以上的

表决权通过。

（七）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１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独立董事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２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

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３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还应说明原因，未用于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

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章程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

过。公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

股东大会表决。

（九）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

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

和意见。

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为：

（一）利润分配的原则

公司实行持续、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采取现金、股票

或者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方式分配利润。公司实施利润分配

时，应当遵循以下规定：

（

１

）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投资回

报，公司的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不

得损害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对利润

分配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应当充分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

资者的意见；

（

２

）公司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在

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独立董事应当对此发表独立意见；

（

３

）出现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分红时

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以偿还其占用的资

金；

（

４

）公司可根据实际盈利情况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５

）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

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二）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股票、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

律、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在符合现金分红的条件下，公司应当优先采取现金分

红的方式进行利润分配；具备现金分红条件的，应当采用

现金分红进行利润分配；采用股票股利进行利润分配的，

应当具有公司成长性、每股净资产的摊薄等真实合理因

素；在满足现金股利分配的条件下，若公司营业收入和净

利润增长快速，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本规模及股权结构合

理的前提下，可以在提出现金股利分配预案之外，提出并

实施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三）现金分配的条件

（

１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即公司弥补亏损、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为正值、且现金流充裕，实

施现金分红不会影响公司后续持续经营；

（

２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

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３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公司未来十二个

月内拟对外投资、收购资产或者购买设备的累计支出达到

或者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４０％

。

（四）现金分配的时间

在符合利润分配原则、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长远发展

的前提下，公司原则上每年年度股东大会召开后进行一次

现金分红，公司董事会可以根据公司的盈利状况及资金需

求状况提议公司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五）现金分配的比例

（

１

）在满足现金分红条件时，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

内，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

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３０％

。

（

２

）公司董事会应当综合考虑所处行业特点、发展阶

段、自身经营模式、盈利水平以及是否有重大资金支出安

排等因素，区分下列情形，并按照公司章程规定的程序，提

出差异化的现金分红政策：

１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无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８０％

；

２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熟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４０％

；

３

、公司发展阶段属成长期且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

进行利润分配时，现金分红在本次利润分配中所占比例最

低应达到

２０％

；

公司发展阶段不易区分但有重大资金支出安排的，按

照前项规定处理。

（六）利润分配的决策程序和机制

公司每年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董事会结合公司章程

的规定、盈利情况、资金供给和需求情况提出拟订方案。董

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应当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

现金分红的时机、条件和最低比例、调整的条件及其决策

程序要求等事宜。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明确的

独立意见。独立董事可以征集中小股东的意见，提出分红

提案，并直接提交董事会审议。分红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

过，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对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的利润分配预案进行审核并出具书面意见。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应当通过

多种渠道主动与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进行沟通和交流（包

括但不限于提供网络投票表决、邀请中小股东参会等），充

分听取中小股东的意见和诉求，并及时答复中小股东关心

的问题。分红预案应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

以所持

１／２

以上的表决权通过。

（七）有关利润分配的信息披露

公司在年度报告中详细披露现金分红政策的制定及

执行情况，并对下列事项进行专项说明：

１

、是否符合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决议的要

求；

２

、分红标准和比例是否明确和清晰；

３

、相关的决策程序和机制是否完备；

４

、独立董事是否履职尽责并发挥了应有的作用；

５

、中小股东是否有充分表达意见和诉求的机会，中小

股东的合法权益是否得到了充分保护等。

对现金分红政策进行调整或变更的，还应对调整或变

更的条件及程序是否合规和透明等进行详细说明。

６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利润分配方案、独立董事

的独立意见、监事会的审核意见。

７

、公司应在定期报告中披露报告期实施的利润分配

方案或发行新股方案的执行情况。

８

、公司当年盈利，董事会未作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

的，应当在定期报告中披露原因，还应说明原因，未用于分

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和使用计划，并由独立董事发表

独立意见。

（八）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原则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投资规划和长期发展的需

要，需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应以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及本章程的规定；有关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由独

立董事发表意见，经公司董事会审议后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批准，并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

２／３

以上通

过。公司同时应当提供网络投票方式以方便中小股东参与

股东大会表决。

（九）监事会应对董事会和管理层执行公司利润分配

政策的情况及决策程序进行监督，并应对年度内盈利但未

提出利润分配的预案，就相关政策执行情况发表专项说明

和意见。

（十）公司可以依法发行优先股、回购股份。

（十一）公司应当采取有效措施鼓励广大中小投资者

以及机构投资者主动参与公司利润分配事项的决策。充分

发挥中介机构的专业引导作用。

修改后的《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６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在公司会

议室以现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已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１８

日以书面和电子邮件方式发出，并通过电话确认。会议应参加监

事

５

人，实际参加监事

５

人。会议召开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杨全海先生主持，出席会议的监事以举手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并通过了《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监事会经过审核，对《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发表如下审核意见：

董事会编制《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

证监会的相关规定，报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审核认为：董事会对《公司章程》的修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章程指引》（

２０１４

年修订）、《上

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３

号———上市公司现金分红》等相关规定，符合公司的实际情况且进一步加强了对中小投资者

权益的保护。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并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监事会经过审核认为：董事会对《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修订符合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

２０１４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

议案表决情况：同意

５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４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

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２０１４

年修订）的相关规定，公司于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２９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

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对《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相关条款进行了修改，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实施。具体修改情况如

下：

序号 修改前 修改后

第二十条

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应当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如有

必要，公司可采用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股东大会。股东

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出席。

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规定的地点召开股东大会。

股东大会将设置会场，以现场会议形式召开。公司应在保证

股东大会合法、有效的前提下，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优先提

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为股东参加股

东大会提供便利。股东通过上述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视为

出席。以网络方式参加股东大会的，应提供合法有效的股东

身份确认证明。

股东可以亲自出席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也可以委托他人

代为出席和在授权范围内行使表决权。

第二十一条

股东大会采用通讯表决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

明确载明通讯表决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股东大会采用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的，应当在股东大会通知中

明确载明网络投票表决方式的表决时间及表决程序。

第三十一条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 以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

一股份享有一票表决权。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应当回避表

决，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

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采取记名方式投票表决。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以

其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额行使表决权，每一股份享有

一票表决权。

股东与股东大会拟审议事项有关联关系时， 应当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不计入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

份总数。

公司持有自己的股份没有表决权，且该部分股份不计入出席

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股东大会审议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重大事项时，对中小投

资者表决应当单独计票。单独计票结果应当及时公开披露。

公司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可以公开

征集股东投票权。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征集人充分披露

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

制。

第三十四条

股东大会审议提案时，不得对提案进行修改，否则，有关

变更应当被视为一个新的提案，不得在本次股东大会上

进行表决。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 通讯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

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股东大会审议提案时，不得对提案进行修改，否则，有关变更

应当被视为一个新的提案， 不得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表

决。

同一表决权只能选择现场表决、网络投票表决的一种表决方

式。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

第三十五条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

以下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

视为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

计为

＂

弃权

＂

。

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当对提交表决的提案发表以下

意见之一：同意、反对或弃权。

未填、错填、字迹无法辨认的表决票或未投的表决票均视为

投票人放弃表决权利， 其所持股份数的表决结果应计为

＂

弃

权

＂

。

参加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网络投票系统按股东账户统计投

票结果，如同一股东账户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两种方式重复投票，股东大会表决结果以第一次有效投

票结果为准。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

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大会，纳入出席股东

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 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

视为弃权。

第三十六条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

加计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相关股

东及代理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股东代表与监事代

表共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

决结果载入会议记录。

通过通讯表决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有权通

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前，应当推举两名股东代表参加计

票和监票。审议事项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相关股东及代理

人不得参加计票、监票。

股东大会对提案进行表决时，应当由股东代表与监事代表共

同负责计票、监票，并当场公布表决结果，决议的表决结果载

入会议记录。

通过网络投票表决方式投票的公司股东或其代理人，有权通

过相应的投票系统查验自己的投票结果。

第三十七条

股东大会会议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通讯方式，会议主

持人应当在会议现场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

并根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大会现场、通讯表决方式

中所涉及的公司、计票人、监票人、主要股东、通讯服务方

等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股东大会会议现场结束时间不得早于网络投票方式，会议主

持人应当在会议现场宣布每一提案的表决情况和结果，并根

据表决结果宣布提案是否通过。

在正式公布表决结果前，股东大会现场、网络投票表决方式

中所涉及的公司、计票人、监票人、主要股东、网络服务方等

相关各方对表决情况均负有保密义务。

第四十二条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

规或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

东可以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公司股东大会决议内容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无效。

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得限制或者阻挠中小投资者依

法行使投票权，不得损害公司和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股东大会的会议召集程序、表决方式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

者《公司章程》，或者决议内容违反《公司章程》的，股东可以

自决议作出之日起

６０

日内，请求人民法院撤销。

修改后的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详见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５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定于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董事会提交的相关议案。就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会议召开基本情况

１

、 会议届次：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３

、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召开本次股东大会。本次股东大会会议

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等的规定。

４

、 会议召开时间

（

１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２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上午

９

：

３０－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１５

：

００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一）

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星期二）下午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间。

５

、 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公司会议室

６

、 会议召开方式：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７

、 股东大会投票表决方式

（

１

）现场投票：包括本人出席及通过填写授权委托书委托他人出席。

（

２

）网络投票：本次股东大会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

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权。

公司股东应选择现场投票或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

表决结果为准。

８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２

日

９

、 会议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８

月

１２

日下午

３

时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均有权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上述议案

１

、

２

需以特别决议通过； 上述议案

１

、

２

对中小投资者利益有重大影响， 需对中小投资者表决单独计

票；上述议案

１

、

２

经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上述议案

１

、

２

经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审

议通过。

三、出席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

１

）个人股东亲自出席会议的须持股票账户卡、本人身份证件；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代理人应须本人身份

证件、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账户卡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法定代表人须持营业执照复印件（盖公章）、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

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的，须持法人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件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采取信函或用传真方式登记（传真或信函在

８

月

１８

日

１６

：

００

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证券部）。

２

、登记时间：

８

月

１８

日（星期一）上午

８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

９

号，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四、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公司将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者互联网投票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操作流程

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３０

，下午

１３

：

００

—

１５

：

００

。

２

、投票程序比照深圳证券交易所买入股票操作。投票期间，交易系统将挂牌一只投票证券，股东以申报买入

委托的方式对表决事项进行投票。该证券相关信息如下：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１８２

投票简称：云海投票

３

、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

１

）买卖方向为买入投票。

（

２

）在“委托价格”项下填报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序号，

１００．００

元代表总议案，

１．００

元代表议案一，

２．００

元代

表议案二，依次类推。每一议案应以相应的价格分别申报。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对“总议

案”进行投票。本次股东大会需表决的议案事项及对应申报价格具体如下表所示：

序号 议案内容 对应申报价格

总议案 全部下述两个议案

１００．００

议案一 《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

１．００

议案二 《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

２．００

（

３

）在“委托股数”项下填报表决意见，

１

股代表同意，

２

股代表反对，

３

股代表弃权。表决意见对应的申报股

数如下：

表决意见种类 对应的申报股数

同意

１

股

反对

２

股

弃权

３

股

４

、计票规则

（

１

）在股东大会审议多个议案的情况下，如股东对所有议案（包括议案的子议案）均表示相同意见，则可以只

对“总议案”进行投票。如股东通过网络投票系统对“总议案”和单项议案进行了重复投票的，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

准。即如果股东先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相关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

它未表决的议案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果股东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相关议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

的表决意见为准。

（

２

）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

（

３

）不符合上述规定的投票申报无效，深交所交易系统作自动撤单处理，视为未参与投票。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１

、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

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

１

）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证券账户号”、“身份证号”等相关信

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

２

）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激活服务密码。

买入证券 买入价格 买入股数

３６９９９９ １．００

元

４

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该服务密码需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后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前发出，当日下午

１３

：

００

即可

使用；如服务密码激活指令在上午

１１

：

３０

后发出，次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

时不必重新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

数字证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２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进行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

１

）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选择“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

（

２

）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和“服务密码”；已申领数字证书

的投资者可选择

ＣＡ

证书登录；

（

３

）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

４

）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３

、 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起止时间为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８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４

年

８

月

１９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的任意时间。

（三）投票注意事项

１

、网络投票不能撤单；

２

、对同一表决事项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申报为准；

３

、同一表决权既通过交易系统又通过网络投票，以第一次投票为准；

４

、股东大会有多项议案，某一股东仅对其中一项或者几项议案进行投票的，在计票时，视为该股东出席股东

大会，纳入出席股东大会股东总数的计算；对于该股东未发表意见的其他议案，视为弃权。

５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请于投票当日下午

１８

：

００

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的，投资者也可

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业部查询。

（四）网络投票系统异常情况的处理方式：网络投票期间，如网络投票系统遇突发重大事件的影响，则本次股

东大会的进程按当日通知进行。

五、其它事项

１

、会议联系方式

地址：南京市溧水经济开发区秀山东路

９

号，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证券部

邮政编码：

２１１２００

联系电话：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８８８－８０３５

传真：

０２５－５７２３４１６８

联系人： 鲍丽娜

２

、出席会议者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３

、出席会议人员请于会议召开前半小时内到达会议地点，并携带身份证明、股票账户卡、授权委托书等原件，

以便签到入场。

附件一：授权委托书格式

附件二：股东发函或传真方式登记的格式

特此公告。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４

年

７

月

３１

日

附件一：

授权委托书

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

委托人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

代理人签名： 代理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委托日期：

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的授权表决情况：

１

、审议《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２

、审议《关于修订

＜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的议案》（同意

□

反对

□

弃权

□

）；

如委托人对本次股东大会议案不作具体指示，代理人（是

□

否

□

）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表决。

备注：委托人应在授权委托书相应“

□

”中用“

√

”明确授意代理人投票；本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

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附件二：

股东登记表

兹登记参加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４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股东名称或姓名： 股东账户：

持股数： 出席人姓名：

联系电话：

股东签名或盖章： 日期：

南京云海特种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８２

证券简称：云海金属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４－３１

半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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